附件：
资格证明材料承诺函
致：衡南县人民医院
根据贵方发布的《衡南县人民医院2025年网络安全等级保护（三级）测评服务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公告》（项目编号：HNRY-IT-202501001），我方，【供应商名称】，已全面知悉供应商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。

现郑重承诺，我方按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所提交的全部资格证明材料，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且完整。我们对此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一、我方在此声明：
1.我方与采购人不存在隶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。
2.我方与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不存在控股、关联关系，单位负责人不为同一人，且不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。
3.我方未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咨询服务。
二、我方郑重承诺（承诺期间：成立三年以上的，为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三年内；成立不足三年的，为自成立之日起至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）：
1.已依法缴纳各项税收与社会保障资金，不存在偷税、漏税及欠缴行为。
2.在经营活动中不存在重大违法记录。前述“重大违法记录”是指：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；或者受到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以及三万元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供应商名称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或盖章：
日期：年月日

